烟台市财政局2025年四季度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37号）要求,我局严格执行规范性文件动态清理工作机制，对2025年12月31日前实施的本部门市级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，现将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予以公布。
附件:截至2025年12月31日现行有效的本部门市级规范性文件目录


烟台市财政局
2025年12月31日






截至2025年12月31日现行有效的本部门市级规范性文件目录
	序号
	规范性文件名称
	发布日期
	发文字号
	三统一登记号
	有效期

	1
	《烟台市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
	2025年6月13日
	烟财社〔2025〕6号
	YTCR-2025-0130001
	2025年6月13日--

	2
	《烟台市清廉医采综合服务平台医疗馆采购管理暂行办法》
	2025年8月26日
	烟财采〔2025〕14号
	YTCR-2025-0130002
	2025年9月28日--  2026年9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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